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 

                                                         經108年8月30日校務會議通過 

                                                  110年1月20日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 

114年8月29日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級學前教育署中華民國112年2月17日 臺教國署學字第1120015057A號令訂定發布

「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 

貳、審議小組 

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副主任委員、訓育組

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含行政代表一人、教師代表一人、家長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一人，

由校長聘任之，聘期一年，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經營、管理、經費、獎懲、社團指導

教師聘任資格及其他重要事項等相關事宜，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

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參、社團之類別 

本校學生社團組織分以下四類： 

一、服務性社團：以推展社會服務、服務人群為目的之社團。 

二、學藝性社團：提升校園學術研究風氣為目的之社團。 

三、藝術性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康樂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四、體育性社團：以鍛鍊強健體魄、學習運動技能為目的之社團。 

肆、社團之創立、停止運作及解散： 

一、社團創立： 

    (一)社團須由校內十五名學生以上連署發起，填妥「學生社團成立申請登記表」及備齊 

       相關表件向訓育組申請創社，再經學生社團審議小組通過後始可成立。連署人為當 

       然社員，且不得轉社。若因校務發展所需成立社團，則由學校行政單位代表填妥

「學 

       生社團成立申請登記表」及備齊相關表件向訓育組申請創社，再經學生社團審議小 

       組通過後始可成立。 

    (二)社團成立申請每學年受理一次，期程為第二學期四至七月。 

二、社團之停止運作及解散：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經學生社團審議小組通過，由學務處解散之。 

    (一) 社團人數低於十人，因配合校務發展之社團不受此限。 

    (二) 社團活動違反相關法令、校規、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重大違規事項。 

    (三) 配合校務發展、校內課程整合或師資短缺等。 

伍、社團之組織（含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幹部等） 

一、指導教師： 

    (一) 各社團指導教師聘期為一學年，以優先聘請校內學有專長教職於員為原則。有外

聘  



         師資必要者，由學校就具有相關專長及下列資格之一，依序選聘任之： 

        1.合格教師。 

        2.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3.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轄市、縣(市)政 

          府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者。 

        4.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者。 

    (二) 每一社團，以置指導教師一人為原則; 特殊情形者，得視教學需要，分組上課。 

    (三) 為維護學生社團安全，應循行政程序請人事室協助，對指導教師進行查閱，確定

無 

         相關犯罪紀錄及行為，使得聘任。 

    (四) 指導老師應於每次社團活動時間到場指導社員、掌控社員出缺席情形，並於每學

期 

         末評量社員之學習表現。 

    (五) 指導教師於聘期間有下列情事，經學生社團審議小組通過，由學務處解任之。 

        1. 一學期無故缺課次數達三次。 

        2. 言行嚴重妨礙本校名譽或形象。 

        3. 其他使學生權益受損之情事。 

二、社團幹部： 

   (一) 各社團應設社長、副社長各一名，文書組長一人、總務組長一人、資訊組長一人以 

       及相關幹部若干人，任期一年。含社長、副社長至多設置幹部十人。 

       1. 社長：總理社團相關事宜，並負責與社團指導老師溝通聯繫。 

       2. 副社長：負責協助社長處理社團事務，並負責上課期間之點名。 

       3. 文書組：建立社團資料，並負責社團活動日誌之填寫。 

       4. 總務組：負責社團經費收支及帳目，活動場地之整理。 

       5. 資訊組：負責管理社團網頁建置、管理及更新等。 

   (二) 社團幹部表現優異、認真負責，每學期末由社團指導教師或學務處依學生獎懲辦法 

       簽請獎勵。社團幹部工作不力、違反規定者由由社團指導教師或學務處依學生獎懲 

       辦法簽請懲處。 

陸、社團選社及轉社規範 

一、選社： 

    (一) 學生於每學年開學之初依其志願選填社團，以參加一個社團為原則。 

(二) 學生凡經志願選社分發後，未經學務處及指導老師同意，不得任意更換社團。 

    (三) 社團額滿時，則由學務處訓育組斟酌分發。 

 二、轉社： 

    (一) 於訓育組所公布之轉社期限內辦理。 

    (二) 每位學生每學年以轉社一次為原則。 

    (三) 轉社以轉入有缺額之社團為原則。 

柒、社團之財產、經費 



一、財物如屬社團自購，為社團全體所有，應確實列入財產清冊，依規定保管及移交。財務 

    如屬向學校借用，由該社團負責保管，若有遺失或損害，依校規議處並應負責賠償。 

二、各社團之經費以社員繳交社費支應為主，並應開立收據憑證給社員，各社團向外界招商 

    或募款須經學務處核可，不可任意尋求校外機構或團體之補助，若有違反者依相關規定 

    懲處。 

三、社團活動經費之收支，應詳列帳冊及保管單據，於每學期向學生社團成員公布；社團活 

    動指導教師及校內相關單位應負監督輔導之責。 

捌、校內、外社團活動辦理 

一、社團課實施時間如各學期行事曆所示，各社團於每學期初擬定社團活動計畫表，陳報學 

    務處核備。 

二、各社團午休時間活動依本校午休時間管理辦法規定。 

三、各社團課後活動，基於校園安全考量，於晚間 6:10 前結束為原則。 

四、各社團於舉辦校內各項活動時，應於活動二星期前檢附活動企劃書及相關文件至校內相 

    關處室核章辦理。 

五、各社團以學校名義辦理跨校、校外競賽或活動者，應於活動一個月前檢附活動企劃書及 

    相關文件至訓育組，經校長核准後，使得為之。 

六、各社團參加校外活動或校外競賽，經費來源以各社團社費為原則，應於活動前二星期繳 

    交活動計劃或相關文件和家長同意書至學生事務處備查。 

七、各社團活動於校外進行者，應視活動性質、場地規劃或交通安全之所需，投保意外傷害 

險、旅行平安險或場地責任險等有關之保險商品。 

玖、社團之公告 

一、凡社團或個人製作之海報及公告，須經由學務處查核蓋章後始可張貼。 

二、學生社團公告之文字、圖片及海報等內容，應尊重國家法令政策、學校及個人名譽，切 

    勿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事項。 

三、海報暨公告應張貼於佈告欄等適合公告處所，並使用圖釘、無痕膠帶等易拆卸黏貼工

具， 

    較不易造成牆面殘膠汙漬，如毀損牆面應負完全清除及賠償之責。 

四、所有海報須於活動結束三日內(不含假日)清除完畢。 

拾、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